附件1
遂宁市2019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任务分工表

	序号
	重点任务
	主要内容
	责任部门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限

	1
	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
	深入学习《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》，研究提出贯彻落实《意见》的具体举措
	市食品安全办、相关
市直部门分工负责
	局相关责任科（站）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2
	强化主体责任
	加强国家、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推广应用，推进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、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等规模主体及其产品率先实现可追溯
	市农业农村局
	市农安中心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3
	治理源头污染
	积极推进重金属污染粮食治理，通过调整种植结构、改良种植品种、优化产业机构、改良治理土壤等有效方式，切实减少粮食源头污染，解决重金属污染粮食生产、收储、处置难题；优化调整现有资金投入方式，可将后端处置资金用于前端治理
	市农业农村局牵头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财政局配合
	种植业科、市农技站、市植保站、市种子站、市土肥站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
	
	实施化肥、农药零增长行动，加强农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；继续深入推进耕地质量调查监测
	市农业农村局
	农建科、市土肥站、市植保站、市农技站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4
	防控风险隐患
	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
	市农业农村局
	农安与市场信息科、执法支队、市检测中心、市农安中心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5
	抓实过程监管
	组织开展农兽药残留、生猪屠宰、“三鱼两药”、生鲜乳质量安全和农资打假等专项整治行动
	市农业农村局
	执法支队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
	
	继续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程，进一步规范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行为
	市市场监管局牵头，
市农业农村局配合
	农安与市场信息科、执法支队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6
	严惩违法犯罪
	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，重点打击制售“三无”“山寨”、劣质过期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
	市公安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
	执法支队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
	
	依法落实违法行为“处罚到人”，严格落实从业禁止、终身禁止等惩戒措施
	市委政法委、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司法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
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
	执法支队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7
	提升监管能力
	加强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（监）测和综合执法能力建设
	市农业农村局
	农安与市场信息科、市检测中心、执法支队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8
	深化社会共治
	持续开展食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创建活动，落实“双安双创”意见，总结推广试点经验
	市食品安全办、市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
	农安与市场信息科、市农安中心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9
	助推产业发展
	加快发展“三品一标”，农业农村部管理的“三品一标”农产品有效使用数量累计达到216个。
	市农业农村局
	市农安中心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
	
	实施优质粮食工程，积极开展“天府菜油”行动
	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
	种植业科、市农技站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
	
	继续推动农产品冷链物流信息化标准化建设
	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
	园区科；县（区）

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
 注：依据《市食安委关于印发遂宁市2019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遂食安委〔2019〕1号）确定
附件2
市农业农村局2019年度农产品安全重点工作任务分工表

	序号
	考核内容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限

	1
	全面完成市政府及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安排部署的相关年度重点工作。
	市局相关责任科（站）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2
	加强信用体系建设，建立健全重点生产经营主体信用档案。
	农安与市场信息科、政策法规科、执法支队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3
	完善农业标准体系，推进标准化基地、示范场建设。
	农安与市场信息科、种植业科、养殖业科、市植保站、市经作站、市农技站、市农安中心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4
	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，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。开展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“瘦肉精”、生猪屠宰、“三鱼两药”、生鲜乳质量安全和农资打假等专项整治行动。
	养殖业科、市土肥站、市植保站、执法支队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5
	中央投资建设的市县两级农产品质检项目竣工验收率达100%。
	农安与市场信息科、市农安中心；相关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6
	落实市级质检机构通过双认证，县级质检机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两年内通过双认证。
	农安与市场信息科、市农安中心；相关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7
	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。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问题发现率达到1%以上，查处率达到100%。
	农安与市场信息科、执法支队、市检测中心、市农安中心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8
	农业系统认定的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地理标志农产品相关生产经营主体及产品100%纳入国家追溯平台和省级追溯平台。
	市农安中心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9
	依法严厉查办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，全年查办案件总数不低于2018年总数；按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率达100%；按规定公布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质量安全大要案（典型案件）。
	执法支队、政策法规科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10
	农业部管理的“三品一标”农产品有效使用数量累计达到216个。
	市农安中心；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	11
	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和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县创建。
	农安与市场信息科、市农安中心；相关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
	12月底前


注：考核内容依据《2019年县（区）、市直园区和市直部门生态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、食品安全工作暨党政
同责工作目标任务及考评细则》（遂绩委〔2019〕7号）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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